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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财富管理既有法律规范 

上海恒为律师事务所 

 

一、财产所有权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 

第十三条 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。 

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。 

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，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

用并给予补偿。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》 

第七十五条 公民的个人财产，包括公民的合法收入、房屋、储蓄、生活用品、文物、

图书资料、林木、牲畜和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以及其他合法财产。 

   公民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，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侵占、哄抢、破坏或者非法

查封、扣押、冻结、没收。 

第七十六条 公民依法享有财产继承权。 

第七十八条 财产可以由两个以上的公民、法人共有。 

   共有分为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。按份共有人按照各自的份额，对共有财产分享权

利，分担义务。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权利，承担义务。 

   按份共有财产的每个共有人有权要求将自己的份额分出或者转让。但在出售时，

其他共有人在同等条件下，有优先购买的权利。 

二、个人财产取得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》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》 

三、个人财产保护 

四、个人财产传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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